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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思壮”或“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 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

公司就《问询函》所涉及事项的回复公告如下： 

1、郭信平目前所持你公司股票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的具体原因、

相关进展情况、是否影响你公司偿债能力、是否存在被强制过户的风险、郭信

平先生已采取和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针对郭信平先生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的事

宜，经向郭信平先生核实，冻结原因系其个人对外担保出现违约所致。2017 年

蒋某因经营需要向债权人借款 2亿元，出于信任郭信平先生为蒋某借款提供连带

担保，期限为 2017 年 11 月 7 日至 2018 年 5 月 6 日。由于合同届满后债务人未

按期归还本金，债权人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导致郭信平先生持有本公司部

分股份被冻结，目前尚未收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财产保全文书。上述担保

系郭信平先生个人行为，并不涉及上市公司，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产生直接影响。 

根据了解，郭信平先生正在积极与债权人、债务人进行沟通协商，争取短期

内撤销冻结，郭信平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因为此事被强制过户的可能性很低。 

 

2、请你公司了解并说明郭信平质押你公司股份所获得资金的用途，该部分

质押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根据了解，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郭信平先生质押了其所持有的股

份数量为 263,231,773股。根据了解，该融资款中绝大部分用于了认购上市公司



定向发行股份,少部分用于为上市公司战略业务布局所需的个人股权投资。目前，

郭信平先生部分质押股份已出现逾期情形，郭信平先生与质权人保持密切沟通并

申请进行延期，目前暂不存在平仓风险。 

另外，郭信平先生正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彻底解决股权质押风险。2019 年 1

月 3日，郭信平先生与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简称“海淀国资”）

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海淀国资联合央企以及指定的关联企业，拟采取

现金收购的方式，适时收购郭信平先生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5%-20%的股份，相关

信息已作公告。 

 

3、结合郭信平先生所持你公司股票的质押、司法冻结等受限状态，说明上

述事项对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控制权稳定等的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目前，郭信平先生所持本公司股票的质押、冻结事项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并未造成影响。根据郭信平先生与海淀国资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郭信

平先生近期可能转让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5%-20%的股份，相关内容已作公告。 

 

4、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控股股东违规资金占用等方面采取的内部控

制措施。 

回复：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制度》等要求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构与治理结构，规范运

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完全保持独立性。公司审计部密切

关注和跟踪公司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定期核查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资金往来

明细。同时，公司每个会计年度末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专项核查，且由独立董事对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从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责任和措施、责任追究及处罚等角度，

加强与规范了防范机制，切实保护公司、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截

至目前，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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